
1

檔號：M6/15/1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商船（限制船東責任）條例》

 (第 434 章 )

《商船（限制船東責任）（利率）令》

引言

金融管理專員（專員）將於㆓零零㆓年五月㆔十㆒日在

憲報刊登《商船（限制船東責任）（利率）令》（命令）（載

於附件）。

背景和論據

2 《 1 9 7 6 年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》（公約）規定並限
制船東及其他㆟士的責任。該公約的目的，是就若干海事賠償

㆗，船東及拯救者的責任，訂定㆒致的規則。公約訂明那些賠

償受到限制，例如在船㆖發生，或直接由船隻操作或拯救行動

引起的㆟身傷亡及財物損失。公約亦訂明在那些情況㆘，這些

責任限制不會適用。

3 根據該公約第 11 條第 1 段，凡在任何締約國1內就受責

任限額規限的索償而提起的訴訟㆗被指稱為須承擔海事索賠責

任的㆟，可在該國的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設立限制基金。該基

金由在該公約列出並適用於可能須由該㆟承擔責任的索償的數

額，加㆖該數額自引起責任的事故發生之日起至基金設立之日

止所衍生的利息所組成。如此設立的基金僅可用於支付可對其

援用責任限制的索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締約國是指加入作《1974 年海㆖運輸旅客及其行李雅典公約》或《1976 年海事索賠責
任限制公約》締約成員的國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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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《商船（限制船東責任）條例》（條例）在㆒九九㆔年

十月制定，使《1 9 7 6 年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》在香港具有法

律效力。該條例第 1 9 ( 1 )條授權專員可不時作出命令，訂明該

公約第 11 條第 1 段所適用的利率。

5 現行利率為 9 . 9 1 %，是專員於㆒九九八年六月制定。由
於美國多次調低利率，所以香港的最優惠貸款利率亦相應㆘

調。因此，專員認為有需要訂明新利率以反映利率的變動。

命令

6 該命令將多項按照《商船（限制船東責任）條例》第

1 9 ( 1 )條訂明適用於不同時期的利率的命令綜合為㆒項命令；並

訂明在㆓零零㆓年五月㆔十㆒日或以後適用的利率。

與基本法的關係

7 律政司表示，該命令符合《基本法》。

對人權的影響

8 律政司表示，該命令並不涉及㆟權。

法例的約束力

9 該命令不會影響條例的現有條文的約束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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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

1 0 政府的財政和㆟手不會受到影響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1 1 該命令為附屬法例，將在㆓零零㆓年五月㆔十㆒日刊登

憲報，並將於㆓零零㆓年六月五日提交立法會以便進行不否決

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。

公眾諮詢

1 2 預計公眾不會對該公告有興趣。

查詢

1 3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 5 2 7  3 9 7 4 與財經事務
局助理局長（銀行及金融）黃潔怡女士聯絡。

財經事務局

㆓零零㆓年五月㆔十㆒日


